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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相关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开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8月 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关

于对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

开说明措施的决定》（皖证监发[2014]5 号）。 

2014 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安徽省高速集团、招商局华建关于

对皖通高速相关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安徽省高速集团、招商局华建关于对皖通高速相关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

说明》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月 29日 

 

 

 

 

 



 

 

 

 关于对皖通高速相关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 

 

根据安徽证监局《关于对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招商局华建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皖证监发[2014]5号）的要求，我集团与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华建”）现对皖通高速相关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说明如下： 

我集团和招商局华建于皖通高速股改时曾作如下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

建议皖通高速董事会制定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并由皖通高速董事会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实施或提交皖通高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项长期激励计划。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该项承诺一直未获实施。 

为进一步规范、落实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的所作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2013

年 12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要求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所作的承诺事项必须明确履约时限，对已作出但尚未履

行的承诺须于 2014 年 6月 30日前进行重新规范，并在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

析、履约风险及对策等方面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2014 年初，皖通高速与有关各方就推行长期激励计划进行了沟通，但仍无法确定

在 2014 年 6 月底前能够获得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准，为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文

件要求，皖通高速于 2014 年 3月 28日召开了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请豁免履行长期激励计划承诺方案的议案》并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进行投票表决。2014年 5月 16 日，皖通高速召开的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对

该项议案进行了审议、投票，在我集团和招商局华建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该议案以



 

 

67.067%的反对票比例被否决。 

因豁免履行该项承诺的议案未获通过，2014 年 6 月 23 日，皖通高速收到安徽证

监局《监管关注函》（皖证监函字[2014]149 号），要求皖通高速尽快与股东单位、实

际控制人进行沟通，重新规范该承诺事项，建议皖通高速敦促控股股东向主管单位就

履行长期激励计划事项提出申请，并争取早日获得回复，避免监管部门有可能采取的

不利的监管措施。 

对此，安徽证监局下发《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皖证监[2014]5 号），对我集团

和招商局华建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监管措施，并计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案，要求两股

东单位在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说明未能按期规范承诺的原因、目前的进展、下一步解

决方案并提示相关风险。 

皖通高速目前已经制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并上报我集团及招商局华建，

经我集团办公会讨论通过并与招商局华建协商后于 2014年 8月 26日将该方案上报安

徽省国资委，申请履行该项长期激励计划事宜。我们将与安徽省国资委保持密切沟通，

以尽早获得安徽省国资委的回复，争取该承诺事项的履行取得实质进展。待该事项取

得安徽省国资委批复，我们将立即通知皖通高速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业务。 

我们认为，该项股权激励计划批准与否不会对皖通高速造成重大影响。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9日 


